
信息披露

2022/11/22

星期二

B06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1089 � � � �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2-110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药业”或“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联” ）的通知，获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新华联 否 886,000 7.04% 0.70%

2021年12

月8日

2022年11

月18日

锦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新华联 11,695,600 9.28% 11,695,600 100% 9.28%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状态调整结果》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1089 � � � �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2-111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 ）出

具的《关于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超1%的告知函》，新华联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2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80.4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 现将其减持股份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2号院2号楼9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1月1日—2022年11月18日

股票简称 拓新药业 股票代码 301089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80.44 1.43%

合 计 180.44 1.4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350 10.71% 1,169.56 9.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0 10.71% 1,169.56 9.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购买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上述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上述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2-106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哈萨克

斯坦卡兹戴尔托姆矿业公司签订了哈萨克斯坦西图尔盖斑岩铜矿开采总包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为9.9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69.95亿元。 该项目位于哈萨克斯坦中西部阿克托别州东北的艾特克比区，距首

都努尔苏丹约1003km。 该项目模式为施工承包，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矿区三个区块的补充勘探和西北区

块10年采剥期采剥工程施工。 项目补充探勘期12个月，采剥期120个月。

本项目合同尚待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生效。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2-10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水电（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丽阳

灵感梦想有限公司和丽阳灵感美丽有限公司签订了丽阳云辉综合开发房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 合同

金额约为9.0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64.48亿元，项目模式为施工总承包。 该项目位于马来西亚彭亨州

文东地区云顶高原，项目占地228英亩，将开发成集游乐设施、水上乐园、市内溜冰/滑雪设施、大型购物

商场、会务中心、演艺中心、停车场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总工期48个月，质保期27个月。

本项目合同尚待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后生效。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2-10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联合体牵

头方）、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浙江华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中

电建瓯江口建设发展（温州）有限公司签订了温州市瓯江口二期“两新一重” 建设项目先行区联合开发

特许经营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约为57.75亿元人民币。 该项目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水利工程、市政工程、港航工程，工程总承包工作范围包括本项目工程范围

内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采购、工程施工、配合完成完工/交工/竣工验收、施工图预算编制、竣工图

编制、缺陷责任和保修等工作。 项目总工期为不超过36个月。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2-109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标了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射阳100万海上风电项目EPC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

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99.67亿元，项目工作内容包括射阳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的勘测设计、设备材料

采购、土建施工及安装。 风电场位于射阳河口东南侧海域，辐射沙洲最北端，场区中心点离岸约65km，海

底高程-9m至-20m，总装机容量为1000MW，场内新建两座220KV海上升压站和一座220kv陆上集控

中心。 项目工期约为12个月。

目前相关方尚未正式签署合同，本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67�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1号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事项概述

近日，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

下简称“江苏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徳资管” ）向江苏银行申请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整（小写

300,000,000.00元），期限为十年。

公司与江苏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海徳资管通过银行、信托

等方式新增融资时，为其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或者连带责

任保证等方式。（上述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7日和5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409室

3.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4.注册资本：472,127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年7月4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债

务重组及企业重组；资产管理范围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不含证券、保险、金

融业务）；项目评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93,196,135.78 7,220,855,141.69

负债总额 1,732,271,926.02 1,708,258,446.66

流动负债总额 1,730,592,662.67 1,473,584,473.78

净资产 4,960,924,209.76 5,512,596,695.03

项目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8,057,410.33 723,763,128.64

利润总额 475,632,698.67 606,335,751.73

净利润 431,451,881.60 551,672,485.27

10.被担保人海徳资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30,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

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

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

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合同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37,1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01%。 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海徳资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90,000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07%；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金额为47,100万元

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3%。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 � � � � �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3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14:30

4.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50号1幢11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国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公司股份85,219,091股，占公司总股份

801,929,568股的10.626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2人， 代表公司股份599,

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748%。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公司股份84,819,29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57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公司股份399,8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04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2项议案，均采取普通决议方式审议。 按照会议议程，本次会议采

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以85,056,4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162,

6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056,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 反对

1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910%；反

对16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以85,062,491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2％，156,

6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062,4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2%； 反对

1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913%；反

对15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08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高华律师事务所郑冬梅律师、董成良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高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聚瑞

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瑞6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代码 0027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渤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渤洋

任职日期 2022年11月22日

证券从业年限 4.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4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2-2015��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2015-2017��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17-2019��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19-至今 博时基金/曾任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民丰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广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发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安仁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裕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3607

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3708

博时民丰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4458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4334

博时广利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2929

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2755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2568

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3730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2904

博时安仁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21-10-27 -

002447

博时裕安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5631

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1-10-27 -

000783

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

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1-24 -

009271

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2-05-0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双月

享6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双月享6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双月享60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代码 A类份额:013068 C类份额:0130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任职日期 2022年11月22日

证券从业年限 11.4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4.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1-2014���中山证券/固定收益交易员

2014-至今 博时基金/历任交易员、高级交易员、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坤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华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丰

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丰达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嘉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悦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稳欣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双月享6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578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1911

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1993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1961

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143

博时裕坤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754

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755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907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3207

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578

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140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3730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5-13 -

002568

博时裕发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7-20 -

002466

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7-20 -

004689

博时丰庆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7-20 -

007513

博时富丰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7-20 -

004601

博时富腾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7-20 -

003268

博时悦楚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21-02-05 -

001545

博时裕嘉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1-02-05 -

003651

博时丰达纯债6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1-02-05 -

007517

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021-02-25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博时富泽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延长募集时间的公告

博时富泽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6914，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22年10月17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期为

2022年11月22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博时富泽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博时富泽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本基金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决定

将本基金的募集期延长至2022年11月24日。

在募集期间， 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本基金， 具体事宜以本公司或各销售机构的公告和规定为

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568

2、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4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22-123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大宗

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

暨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公告

实际控制人荆世平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荆世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71,507,913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1.24%。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发前限售股、二级市场增持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股份，已

于2022年2月7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完成及后续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荆世平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于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1个月内（即自2022年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

15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577,881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2%。

2022年11月1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荆世平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荆世平先生于2022年11月18日，荆世平先

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57,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3%， 超过了总股本的1%且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

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股份减持比例达到1%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荆世平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石牌塔基路156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1月18日

股票简称 恒铭达 股票代码 002947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357,600 1.03%

合 计 2,357,600 1.0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直接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直接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荆世平及其一致

行动人

合计直接持有股份 92,172,560 40.27 89,814,960 39.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6,220,375 7.09% 13,862,775 6.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952,185 33.18% 75,952,185 33.18

备注：上述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比例

达到 1%暨减持计划完成及后续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12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荆世平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577,8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根据上

述计划，控股股东荆世平承诺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

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1个月内进行 （即自2022年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

15日）， 控股股东荆世平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 截至本公告日，未有违反已披露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情形，截至

2022年11月18日，荆世平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一） 累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股份来源

荆世平 大宗交易 2022-11-18 20.00 2,357,600 1.03

首发前限售

股、二级市场

增持股份、资

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取得

股份

（二）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18日，公司控股股东荆世平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直接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直接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荆世平

合计直接持有股份 71,507,913 31.24 69,150,313 30.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61,915 5.53 10,304,315 4.5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845,998 25.71 58,845,998 25.71

三、 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

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况。

3、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4、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备查文件

（一） 荆世平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4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22-124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荆世平先生、实际控制人荆京平女士、荆江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荆天平先生、夏琛女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上述股东于2022年3月8日至2022年11月18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致使其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比例达到5%。 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荆世平先生于2022年5月31日至2022年11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311,018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4.0678%，荆京平女士于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4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26,76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016%，荆江先生于2022年3月30日至2022年4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349%，导

致其所持公司的股份减少；累计减持达到5%。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世平先生、荆京平女士、荆江先生、夏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

比例（%）

荆世平 60,354,870 34.27 69,150,313 30.21

荆京平 7,337,728 4.17 7,704,242 3.37

荆江 2,109,581 1.20 2,433,655 1.06

夏琛 8,097,500 4.60 10,526,750 4.60

合计 77,899,679 44.24 89,814,960 39.24

注：“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系公司在2022年3月23日进行权益分派前各股东直接持有的股数。“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系公司2022

年3月23日进行权益分派以及上述股东减持后直接持有的股数。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 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

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荆世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荆京平女士、荆江先生、荆天平先生、夏

琛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8日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恒铭达

股票代码：002947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荆世平

住 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荆京平

住 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荆江

住 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荆天平

住 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夏琛

住 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累计减持达到5%

签署日期：2022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荆世平、荆京平、荆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

动人

指 荆天平、夏琛

公司、上市公司 指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世平先生

姓名 荆世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360403196907******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京平女士

姓名 荆京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360403196709******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江先生

姓名 荆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441621197703******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荆天平先生

姓名 荆天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360403197101******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夏琛女士

姓名 夏琛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310221197708******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1568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说明

荆世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0.21%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荆天平先生、荆京平女士、荆江先生系荆世平先生的兄弟姐妹，其中

荆京平女士持有公司3.37%的股份、荆江先生持有公司1.06%的股份；夏琛女士系荆天平先生的妻子，持有公司4.60%的股份；上述人员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它境内或境外任何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系自身资金需求， 其于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11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的股份减少，累计减持达到5%。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决定未来12个月内是否增持或减持，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主动减持公司股份。

二、 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77,899,679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76,130,503股的

44.23%，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世平先生本次权益变动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60,354,87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76,130,503股的

34.27%。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京平女士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为7,337,72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76,130,503股的4.17%；信息披

露义务人荆江先生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为2,109,581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76,130,503股的1.2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

行动人夏琛女士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公司股份8,097,5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76,130,503股的4.6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

人荆天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2、 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世平先生于2022年5月31日至2022年11月18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311,018股， 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4.0678%，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京平女士于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4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26,76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8016%，信息披露义务人荆江先生于2022年3月30日至2022年4月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8,

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349%，导致其所持公司的股份减少；累计减持达到5%。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直接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直接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

比例（%）

荆世平 60,354,870 34.27 69,150,313 30.21

荆京平 7,337,728 4.17 7,704,242 3.37

荆江 2,109,581 1.20 2,433,655 1.06

夏琛 8,097,500 4.60 10,526,750 4.60

合计 77,899,679 44.24 89,814,960 39.24

注：“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系公司在2022年3月23日进行权益分派前各股东直接持有的股数。“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系公司2022

年3月23日进行权益分派以及上述股东减持后直接持有的股数。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世平先生所持股份中19,912,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荆世平

大宗交易 2022年5月 15.18 1,700,000 0.7427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

2022年6月 16.10-19.13 1,132,800 0.4949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

2022年7月 16.38-19.72 1,951,060 0.8523

集中竞价 2022年10月 23.99 534,400 0.2335

大宗交易/集中

竞价

2022年11月 20.00-22.39 3,992,758 1.7445

合计 9,311,018 4.0678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世平

签署日期：2022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京平

签署日期：2022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江

签署日期：2022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荆天平

签署日期：2022年11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夏琛

签署日期：2022年11月18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1、 以上文件备置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2、 联系人：荆京平

3、 联系电话：0512-57655668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昆山市

股票简称 恒铭达 股票代码 00294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荆世平、荆京平、荆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请注明）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69,802,179股

持股比例：39.6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变动数量：11,446,582股

变动比例：5.00%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79,288,210股

持股比例：34.6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年2月23日至2022年11月18日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 增持恒铭达股票，若

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 荆世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 荆京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名： 荆 江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签名： 荆天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签名： 夏 琛

日期：2022年11月18日


